
飞．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95 

回顾其以往关于以色列的核军备的各项决议，

回顾 1983 年 12 月 15 日第 38/64 号决议， 其中

除其他事项 外， 呼吁中东所有国家在建立尤核武器［x：
之前， 同意将其所有核活动置千国际原f能机构保障

制度之下， 并请这些国家在该区域建立尤核武器区之
前， 声明支持建立无核武器区， 并将这些声明交存安
全理事会，

认为 1984 年 7 月 12 日以色列信件69 所载言论继

续无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

又回顾安全理事会1981年 6 月 19 日第487 (1981)

号决议， 其中除其他事项 外， 安理 会紧急要求以色列

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之卜，

关切地注意到虽然大会、 安全理事会和国际原f』

能机构的一 再呼吁， 以色列仍 坚持拒绝承诺不制造或
购置核武器， 并拒绝将其核设施置千国际原子能机构
保障制度之下，

意识到由于以色列发展和购置核武器以及以色列
同南非勾结发展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从而危及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严重后果，

回顾大会多次谴责以色列同南非的核勾结，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以色列核军备的报告，70

1. 谴责以色列继续拒绝执行 1981 年 6 月 19 日
安全理事会 一 致通过的第 4870981) 号决议， 并谴责
其拒绝放弃拥有核武器；

2. 请安全理事会采取追切有效措施以确保以色
列遵守该 决议， 并将其核设施置千国际原子能机构保
障制度之下；

3. 再度请安全理事会调查以色列的核活动及其
他国家、 方面和机构在这些活动方面的勾结；

4. 再次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停止同以色列进行任
何可能 会有助于以色列核能力的科学合什；

5. 再次谴责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威胁再度
对伊拉克和其他国家境内和平设施进行武装袭击；

69 A/39/319。

70A/39/435。

6. 重申谴责以色列同南非继续进行核勾结；

7. 请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与秘书处裁军事务部合
作， 并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 一 组织协商， 同时
特别考虑到秘书长关于以色列核军备的报告“ 编写 －－

份报告， 提供以色列核军备和进一 步核发展的数据和
其他h关情报， 并将报告提交大会第四十届会议；

8. 请秘书长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必要的支
助， 使其能执行本决议规定其进行的任务， 并使其能

向大 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9. 决定将题为 “ 以色列的核军备＂的项目列入大

会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4 年 12 月 17 日

第 102 次全体会议

39/148.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

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A 

单方面核裁军措施

大会，

回顾其 1983 年 12 月 20 日第 38/ 183 J号决议，其

中请秘书长在合格的政府专家的协助下， 并利用通常
适用千这些情况的方法， 编制一 份报告， 探讨有哪些

看来可取的方法和途径， 可用来激励各国采取单方面

核裁军措施， 从而在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基础上促进
和辅助这个领域内的双边和多边谈判，

还回顾向裁军审议委员会 1983 年会议提出的具
体提案， 内称鉴于双边和多边谈判都存在僵局， 所以
编制关于单方面措施 的研 究 报告目前特 别具有价
值，72

又回顾大会第十届 特别会议的结论， 内称限制或

裁减军备的单方面措施有助于限制军备竟赛， 13

"A/37 / 43.1。

气人今 ll式 记求，＇t， I 八）111 会议， 补编？B42 号》 (A,I

3 8 1 2 ）， 附 1＇| j、\。
7＄参石：11 S 10/2 \J决议 ， ；1\ 4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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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气其中转递单方面核 裁 军

措施政府专家小组所编制的研究报告，

1. 满意地注意到关千单方面核裁军措施的研究
报告；＇／5

2. 对秘书长和协助他编制此项研究报告的单方
面核裁军措施政府专家小组寰示赞赏；

3. 注意到研究报告的 结论， 并相信这些 结论可
鼓励核武器国家采取必要步骤促进和适当引导裁军谈
判；

4. 请秘书长作出安排， 将研究报告作为联合国

出版物“ 印发， 并充分利用秘书处新闻部的所有设施，
在适当和实际可行范围内以尽可能多的语文广为 宜传
该研究报告。

大会，

B 

1984 年 12月17日

第102 次全体会议

双边核武器谈判

回顾其198 3 年 12 月 2O H第 38/18 3 P 号决 议，

对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
的日内瓦双边核武器谈判未再继续进行深表遗憾，

坚信这些中断了的谈判依照维持尽可能最低水平
的军备和军力而 不减损安全的原则及早达成协议， 对
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极为重要，

对于谈判的停止已阻碍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取
得裁军进展的努力， 深褒关切，

相信本着灵活和顾及一切国家安全利益的负责精
神进行谈判， 仍有可能达成协议，

1. 吁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美利
坚合众国政府不再迟延地在不附带任何先 决 条件的情
况下， 恢复进行双边核武器谈判， 以便依照一 切国家

11A/39/516。
75 j,iJ上，附什。该侦究报们丿5米己印发，八怀迪为《＇＼＇，力

血核裁军措施》（联合国出版物，出札品编比C. 85. IX. 2)。

的安全利益和朝向裁军进展的普遍期望取 得积极成
果；

2. 吁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美利
坚合众国政府不遗余力， 力求实现 谈判的最终目标；

3. 请上述两国政府积极致力于增进相互信任，
以便创造更有利于取得裁军协议的气氛；

4. 对恢复谈判和促使谈判顺利完成的努力， 褒
示最坚定的鼓励和支持。

大会，

C 

1984 年 12月17日

第102大全休会议

核武器的一切方面

回顾其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军
问题的特别会议）对于战争的危险，特别是核战争的危
险深表关注， 而防止核战争仍然是当前最重要、 最迫
切的任务，76

重申核武器对人类及其生存构成最严重的威胁，
因此必须着手进行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

并重申所有核武器国家， 特别是拥有最重要核武
库的国家， 在履行达成核裁军目标的任务方面负有特
别责任，

再次强调单单是现有的核武器就足以消灭地球上

的一切生命而有余， 并铭记到核战争势将敌友不分，

同归于尽，

回顾其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 论裁 军 问
题的特别会议）曾决定给予核裁军和防止核战 争的有
效措施以最高优先地位， 并认为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
备竞赛的一切方面， 以便防止涉及核武器的战争的危
险， 77

强调指出任何赢得 一 场核战争的期待是愚蠢的，

76《大会正式记求，第十二届特别会议，附件》，议程项Ii 9 
个 13, A/S-l 2/32 \｝文f|，弟62段。

77 订N S-10/2 tJ 决议，第4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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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一 场战争势将无可避免地导 致国家的毁灭， 使
得地球上的文明和生命本身遭受重 大的破坏和灾难性
的后果，

又回顾其 1980 年 12 月 12 日第 35/152 B 号决议

内惊恐地注意到核军备竞赛的加剧和采纳有限度地或
局部使用核武器的新学说， 这种学说违反了大会1947

年11月 3 日题为“ 对宣传及煽动新战争者将采取措施“

的第 110(11)号决议， 并也增加了核浩劫的危险，而且

又造成核冲突可予容许和接受的错觉，

惊恐地注意到， 在出现了有限 核 战 争 的 学 说以
后， 又出现了持久核战争的概念， 这些危险的学说使
军备竞赛的螺旋上升节外生枝， 可能会严重地阻碍核
裁军协议的达成，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核军备数量和质量竞赛的不断

升级， 以及各方对核威慑学说的依赖， 这种情况事实

上增加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并导 致紧张局势的恶化和
国际关系的不稳定，

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报告所载关于其1984年会
议 对议程项目 4 的有关审议， 78

强调迫切需要停止发展和部署新型核武器及其新
系统， 作为朝向核裁军道路迈进的第一步，

再度强调裁军谈判应给予核武器 问 题以优 先 地

位， 并忆及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79第 49 和
54段，

回顺其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

对阿根廷、 希腊、 印度、 墨西哥、 瑞典、 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于1984年 5 月

22日所作的联合声明， 80以及许多国家对此声 明 的积
极响应， 褒示欢迎，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在其 1984 年会议中 讨 论 了

78《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九届会议，补编第42号HA/39/

42），第 23 段。
“第S-10/ 2号决议。
80 A/39/277-S/16587，附件。铅印本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

录， 第三十九年， 1984 年 4 月、 5 月和 6 月份补编>,S/16587

号文件， 附件。

有关停止核武器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 8l特别是讨论了
设立 4个就此事项进行谈判的特设委员会的问题，

但是对于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就设立一个专门就停

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特设委员会 一

事达成协议， 表示遗憾，

认为应当继续作出努力， 以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

履行其就 停止军备竞赛和达成核裁军 进 行 谈 判 的作
用， 在此应铭记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给
予此一问题的高度优先地位，

深信裁军谈判会议是筹备和进行核裁军谈判的最
适节论坛，

1. 吁请裁军谈判会议遵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第50段的规定， 亳不迟延地着手就停止军
备竞赛和核裁军进行谈判， 特别是要开始制 定停止军

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实际措施， 包括制订一 项核裁军方

案， 并为此 目的设守 一个特设委员会；

2. 决定将题为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裁军
谈判会议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大会，

D 

1984年 12月 17 日

第 102次全体会议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

对核武器的存在和持续的军备竞赛， 特别是核军
备竞赛， 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感到震惊，

回顾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 论
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 核裁军 的有 效
措施和防止核战争具有最高优先地位，77

又回顾此一信念曾由大会第十二届特别 会议一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一一加以重申，

铭记关于这个问题的各有关 决议，

重申防止核战争的危险和核武器的使用的最有效
保证是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

汉人会正式记求， 第勹十九届会议，补编第27 号HA/39/

27)第 章 C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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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沪9第 58 段， 其中

宣称： 所有国家应积极参与在各国间国际关系中创造

条件的努力， 以便就国际事务中各国不得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的一项和平行为守则达成协议，

又重申核武器国家负有从事核裁军和采取旨在防

止核战爆发的措施的主要责任， 其途 径除了 别 的 以

外， 包括制订核武器国家相互之间关系所应遵循的准

则，

深信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是防止核战争的最重要

和最急迫的措施， 并注意到， 国际社会对不首先使用

核武器的概念已广泛作出积极反应， 包括1984年10月

1日至5日在纽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出席大会第飞十

九届会议的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会议所通过的 《最

后公报＂内所载的呼吁， 82

1. 认为两个核武器国家在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

议上所作或重申的关于它们分别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

器的义务的郑重声明提供了一 条降低核战争危险的重
要途径；

2. 褒示希望其他尚未照办的核武器国家也考虑

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类似声明；

3. 请裁军谈判会议于其有关议程项目下， 除了

别的以外， 考虑拟订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规定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的国际文书；

4. 决定将题为“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

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大会，

E 

1984 年 12 月 17 日

第 102 次全休会议

禁止核中子武器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 后文件))79 第 50 段

称， 达成核裁军， 除了别的以外， 需要就停止在质量

上改善和发展核武器系统的协议， 迫切进行谈判， 这

一点在《最后文件》第50(a) 段中得到特别强调，

82 A/39/560-S /16773, 附件， 第 136段 Q

又回顾《最后文件»第50段还强调， 在谈判过程中

可审议在不影响任何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以相互和商定

的方式限制或禁止任何类型核军备，

强调核中子武器的发展和生产是在核武器领域持

续进行质量方面的军备竞赛， 特别是通过加强核武器

的特殊性能来在质量上改善和研制新的核弹头的危险

后果，

重申其有关禁止核中子武器的各项决议，

为全世界各地会员国以及各非政府组织对于核中

子武器的持续扩大生产和各国的军事武库之内添加了

这种武器， 从而使核军备竞赛升级并大大降低核战争

门槛所表示的关切， 具有同感，

意识到这种武器的不人道的效应， 特别对身无保

护的平民居民构成严重的威胁，

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于 1984 年的会议上审 议了

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以及禁止核中子

武器的问题， R3

遗憾的是， 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就开始进行关于停

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包括在适当组织体制下禁止

核中子武器的谈判达成协议，

1. 重申其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请求： 毫不迟延地

在一个适当的组织体制内开始进行谈判， 以期缔结一

项关于禁止研制、 生产、 储存、 部署和使用核中子武

器的公约， 作为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q最后文件“第50

段所设想的各项谈判的一个有机部分；

2. 请秘书长将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一切有关审

议此问题的文件转交裁军谈判会议；

3. 请裁军谈判会议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关
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4. 决定将题为“禁止核中子武器”的项目列入大
会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4 年 12 月 17 日

第102次全体会议

83 丿人会II式记求， 第 l儿届会议，补编第 27 号}(A/39/

27). ：书 ，I＇ B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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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核战争的气候影响： 核冬天

大会，

回顾大会在第十届特别会议的q最后文件)>78 中特

别提到核武器的存在“ 对人类生存本身所 造 成的 威

胁＂，并在第18 段中宣布， 消弹世界大战－—－核战 争

一的威胁是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务，

注意到虽有最近在科学上的各项努力， 但核战争

所产生的环境与其他气候后果在科学上仍是 一 大难
题，

注意到近来大气研究和生物研究的新成果表 明，

即使是规模有限的核战争， 除了产生冲击波、热和辐射

外， 还 会产生大量的烟、 灰和尘埃， 足以造成极其寒

冷的核冬天， 可能使地球变成一个黑暗冰冷的星球，

这种情况将导致大规模灭绝，

认识到核冬天的可能来临对所有国家均构成空前

危险， 即使对远离核爆炸的国家也是如此， 这将 极大

地增加过去所知的核战争的危险，

深知迫切需要继续进行和发展科学研究， 以增加

关于气候的各种因素及其后果一－－包括核冬天一一的

知识和了解，

1. 请秘书长将迄今发表的 或将于1985年7月
31日前发表的各国和国际上一切有关核战争的气候影

响， 包括核冬天的科学研究的摘要， 加以编纂， 作为

联合国文件散发；

2. 敦促所有国家和政府间组织以 及非政 府 组

织， 通过其中间人， ， 在上述日期前将其所掌握的有助

于上述目的的有关资料递交秘书长；

3. 蕙议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在处理有关防止核战
争的项目时审查秘书长的上述文件。

大会，

G 

1984 年 12 月 17 日

第 102次全体会议

双边核武器谈判

回顾其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 军 问

题的特别会议）以协商 一致方式通过第十届特别会 议

《最后文件尸第二节第27 段内的 《宣言»' 其中 除其

他事项外， 还宣称为了切实执行联合国根据其《宪章》

规定而在裁军领域负有的中心任务和主要责任起见，

联合国应在不影响谈判进展的情况下， 适当地获悉这

个领域所采取的一 切单边、 双边、 区域或多边步骤，

还回顾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门讨 论

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 各会员国眶申它们庄严承

诺致力于执行第十届特别会议q最后文件»' 并 一致坚

决地重申该文件的有效性， 16

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分

别j· 1981年11月3O H和1982年6月29日开始的

两个系列双边核武器谈判的中断， 寰示遗憾．

对谈判中断之前即已明显表明谈判将不产生期望

的结果， 表示惊惜，

铭记着大会曾屡次请主要核武器国家宣布 一项冻

结， 其中除了别的以外， 包括禁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

具的所有进 一步部署，

1. 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美利坚

合众国政府在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结束前通知大会谈

判中断的原因、 目前的形势， 以及恢复谈判 的前景；

2. 再次敦促上述两国政府为了打破当前 的僵

局， 汒即审查有九可能将它们所进行的两个系列的谈

判合并为 －－， 并将其范围扩大， 以便将 “战术” 或 “战

场 “核武器包括在内；

3. 请该两国政府考虑今后是否应当在裁军谈判

会议的一个可以只限于该两国参加的附属机关内进行

双边谈判， 而此一 可能性在核定裁 军 谈 判委员会 ”

一现为裁军谈判会议85
-—－议事规则第25条时即已

明确地考虑到；

1. 再次重申大会请两个谈判当事国经常铭记到

这个问题不仅攸关到它们两个国家的利益， 而且也攸
关到整个世界的令体人民的利益；

8'CD/8/Rcv.2。
的从198,1仆· 2月7 I I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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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决定将题为“ 双边核武器谈判＂的 项目列入第

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4年12月17日

笫102次全体会议

H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大会，

考虑到裁军研究作为促进达成裁军措施的一 种手
段的作用，

回顾大 会 1982 年 12 月 13 日 第 37 /99K 号 决 议

第四节，

1. 注意到 1984 年 10 月 4 日秘书长的报告 吓 附
件二，

2. 棣可本决议所附q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章程)>;

3. 注意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主任的报告； 87

4. 再度邀溃各国政府考虑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
提供自愿捐助；

5. 请秘书长继续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提供行政
支助及其他支助；

6. 请裁军研究所主任每年就研究所进行的活动
向大会提出报告。

1984 年12月17日

第

102次全休会议

附 件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章程

第

条
匕
曰

，
宗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以下称 “研究所 ”)从大会仆联合囚系

86A/39/549。
87A/39/553, 附什。

统内设立的 个自i机构， 其宗旨是就裁军和有关问题， 特别

比1引协安令问迪从'h独\,1的研究， 并同秘书处裁
＇

I（忭务部建立

帝切的1竹义系。

笠
小

条
职 能

1. Mf亢所将根据第 ·}甫C·il讨论裁们h]胞的人会特别

会议（（最后义什》79 各坝条款进行］什。

2. 研究所l什的H的足：

(a) 就各项回国杯安令、 军备竞赛和 ．切领域的裁

'V--特别是核领城的裁＇车一一行关的间跑向国杯仕会提供

屯为多样化和完骼的数据， 以便通过谈判， 促进朝fr ·切1叶

，未电为牛固的安全和朝仵 切人民经济和ti会发展的订向进

展；

(b) 促进－· UJI卧家术思熟虑地参与裁军努力 ；

(C) 通过客观和实仆求是的研究和分析，协助正在进行

中的裁军谈判， 并 绯续什出努力以确保在逐步降低的'-1;备水

平一一特别是核军备水平一－— 上达成更为牢固的国际安全；

(d) 从事史为深入、 高瞻远瞩的长期裁军研究，以便就

听涉及的问题提供令面的理解并 激励进行新谈判的新动力。

3. 研究所将计及大会的各项有关建议， 并 将以妥善IJ

式组织研究所， 以便确保在公平政治和地理某础， ．的参忖。

第

三
条

董 事 会

1. 研究所及JU作将由怅事会指异。 人会第37/99K号

决议第．节所称的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迕同扣任拆事会节然

革 ＇µ的研究所K任（以下称“上任 “)代表兼事会执行职务。

2. 牧 ＇µ会将：

(a) 制订指异研究所活动和业务的原则和指水 ；

（b) 市议并 通过年度［
．

．作方案和年度概算

(C) 如认为必要，提出按照本章程第L条和第八条规定

览K从联合国经常预算拨供补助金的建议；

(d) 市在研究所的财务情况并 作出还当的建议以期确

保八业行的效尔和延续竹 ；

(e) 采取对研究所的1j效发祥职能认为 1j必要的Jl 他

决,.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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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从书本C作程刃所确定的Jl他职务。

3. 薇事会每年至少应开会 次。

4. 联合国各机关、 各妇」机构 和国协原子能机构得J

适节时应邀派遣代表列席昔事会会议。

第 四 条

主任和工作人员

l． 主杠将由联合国秘书长在与悸事会协商后行俞。

2. 主 任将遵照信事会所 制订的指尔通盘负贞研究所的

组织 、 指导和行政管理， 月除其他书项外， 从书下列l仆：

(a ) 编 制研究所的I作方案片案并提交鞦书会；

(b ) 按照本章程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编 制拟议什度

预算并提交董事会；

(C ) 执行1仵打案并承付核定祯算中所核拨的支出；

Cd ) 仕命并 指导研究所的1什人员；

(e )  设1,1必要的特设协商机构；

(f) 同各国政府、 国际机构、国家机构、公-\/机构和私

立机构谈判各项提供和接受同研究所活动有关 的服务的安排；

(g ) 在不违反下文第七条第四款的规定的情况下，接受

给予研究所的自愿捐助；

(h ) 协调研究所同其他国际和国家方案中类似领 域 的

工作；

(i ) 在适当情况卜，就研究所的l仵及其1什方案 的执

行情况， 向崔事会提出报告；

(j ) 将育事会核定的各项 报告提交大会。

3.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将由主任以秘书长名义所签发的

委 任状予以任命，委任状的内容以工作人员在研究所内的服务

为限。 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应向主任负责。

4. 主 任和工作人员服务的期限和条件 亦即q联 合 国L

作人员条例和细则＂所规定的期限和条件， 但以不违反主任所

拟议并经秘书长所核定的特别任命细则或任期安排为条件。

为只对联合国负责 的国胚公务员的地位的行动。

6. 研究所主任和1．仵人员均为联合国公务员， 因此属

J 0联合国宪章X第一（）五条和其他确定此等公务员地位的1叶

际协定和 联合国决议的管辖范围。

第 五 条

高级研究员、 顾问和通迅员

1. I:{「每年得在获得嫩事会核可的情况下指定合格人

员担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任期每次不得超过一年。 此等人员

得被邀请作为讲师或研究学者参加，并应根据其在与研究所工

什有密切关系的各领域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予以选定。 此 等人

员肋获有酬令和旅费。

2. l忏亦得安排顾问服务， 以便协助分析和规划研 究

所的沾动， 或为研究所的方案担任特别任务。 此等顾问的雇

1廿应遵循秘书长所制订的政策。

3. l｀ 仔得在各围或各地区任命通迅员， 以协助同各国

家机构或Ix域机构维持联系， 并 协助执行调查研究1作或提

出咨询意见。

第 六 条

同其他机关的合作

I. 研究所除f按本章程第一条的要求 同裁军事务部密

切合竹以外， 还应当制订安排 同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

其他组织、 规划署和研究所密切合作。

2. 研究所亦得制订安排同裁军研究领域内积极活动 从

而可能有助于研究所履行其职务的其他组织 和研究所进行合

什。

第 七 条

财 务

1. 各个国家和公私组织提供的自愿捐款应成为研 究所

纾费的＿卞要来源。

2. 支付研究所卞任和工作人员费用的补助金可从 联合

国经常预算提供。 补助金的实际数额应根据本章程 第八条决

定； 其数额可少千， 但不得超过要求提供补助金该年研究所

从自愿来源 可保证收到的收入之半。 保证收到的收 入是指已

经收到的收入或在审议忏何补助金数额时已以书面作 出认捐
5. 研究所主任和工作人员均不得谋求或接受联合国以 的收入。

外 任何政府或当局的指示。 他们应避免采取仔何可能影响具
3. 凡是大会 可能要求 研究所在其经常工作方案内增列

的特定活动的费用， Fy从联合国经常预算支付， 其数额 在提

请从事各该活动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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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主 任得接 受 各 方 给 ］
＇
， 研 究 所 的 小 附带 限 制件 条 f'I 的 四 爷 和 第 勹 九 条 以 及且 他{l J... 个 组 织 地 位、 特 权和 豁 免 的

或指定 从事执行雀 事会所核定的活 动的 自 愿 捐 助。其他 r1 愿 捐 国 1外 协定和 联合国 决 议 听确定的地 位 、 特权和 豁 免 。

助只有经 怅 事 会 考 虑 到 联 合 旧 秘 书 长的 意 见15 f， 以 核 小 才 能

接受。

第

十 二
条

5 .  各方给 予研究所的 自 愿 捐 助）＼叮＇｛ 入 秘 书 长 按 照 联 合

国 财务条例和细则 所 建,,的特别 帐 户 内。

6 .  研究 所的特别帐户 ）也 女 门 为f研究所的 H 的而 f， 以

保持和管理。 联 合国财务 i． 任将为研究所执1 』 切必要 的 财

政和会 计职能， 包括研究所 基金的保管， 并 将编制和 签 核 研

究所的年度帐 H 。

7. 联 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 以 及秘 书 长所 制 订的 财 务 政

策 适用 于研究所的财务活动。 研究所的某金肋受 联 合 国 市 计

委员会 审核。

第

八
条

预 算

I .  研究所的拟议 什 度 预 算 应 以研究所 的 拟议 1什 J} 案

草案为其 基础 。 预算 应由研究所 门「 会 同 秘 书 处 裁 军 ＇µ 务 部

和财务厅协商编 造。

2 .  拟议年度预算 ， 连同行政和 祯算 问 胞 伶 询委 员 会 对

此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应 一并提 交 惰 事 会 依照本 浓程第 条 第 2

(b) 和 (c)款的规定采取行动。

3 .  董事会 根据本章程第 条第2 (c) 款提诮 从 联 合 国 纾

常预算拨供补助金的建议 应由秘 书 长转 交 大会 核 准 。

第

九
条

行 政 支 助 和其 他 支 助

联 合国秘书长将遵照 联 合 国财务条例和细 则 向研究 所 提

供适当的行政支助和其他支助。 研究所 肋将此种 支 助的 费 ）廿

偿 还 联合国， 其数额将由联 合 国 财 务 十 忏同研究 听 l才T 协 曲

后予以决定。

修 正

个 巾． 程 得 由 人 会修 止 之 。

I 

综合裁军方案

大会，

回顾大会千其第十届 特别 会 议 《最 后 文 件》“第
1 0 9 段呼吁拟 订一 项包括 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 的

综合裁军方案， 以确保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

的 目标 能够在一 个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 新的国
阮 经 济 秩 序 获得 加强和巩 固的世 界上得到实现 ，

还回顾大会 1 983 年 ］ 2 月 20 日第 38/ l 83K 号 决

议， 其中 大会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尽快在其认为情况适
节 时重 新进行 以 往 要求的拟 订综合裁军方案 的 工 作，
并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一 件进度 报告， 并至迟
在第四十 一届会议 以前向大会提出该 方 案 的 草 案 全
文，

审查了构成裁军谈判会议 1984 年届会报 告 的 一

个组成部 分的综 合裁 军 方 案 特设 委 员 会 的 进度 报
1l·· `8 
l -l , 

条
地

十

在

第

所

研究所 设千 日 内瓦。

第

十 一

条
地 位

注意到 特设 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 各 方同意形势
不 利于在解 决悬而未 决的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表示希
电作出最大努力， 以确保下一 年初的形势将允许恢复
拟 定 并胜利完成该方案的工作，

1 .  对裁军谈判会议 1984 年会议未能恢复 拟 订
综 合裁军方 案的 丁什作表示遗憾；

2. 促请作出 一 切努力， 使裁军 谈 判 会 议 能 在
1 985 年会议 上 早 日恢复拟 定 综 合裁 军 方 案的 工 作，
以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一 份完 整的综合裁军
方案草案；

气 人 会 ll式 记 永， 第 ． I 儿 届 会议， 补编 第 27 号» (A/ 
研 究所 作为联 合 国 的 部分， ＇i f1 

«联合 国 宪 萃 》 第 ） :rn/27 ) , 第 126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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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裁军谈判会议 向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有
关其工 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1984 年 12 月 1 7日
第 102 次全体会议

周

J

军裁

大会，

对千军备竞赛， 特别是严 重威胁人类生存的核平

备竞赛仍在升级， 深表关切，

强调消除核战争威胁， 终 止军备竞赛 ， 和实现裁
军以维持世 界和平的极端重 要性，

再次强调广 泛持续地动员世 界 公众舆论以停止和
扭转军备竞赛一—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 一 切方面
的迫切需要和重 要性，

忆 及 世界性的群众反战和反 核运动，

认 识 到 新 闻传播媒介存动员 甘 界 公众 舆论支持裁
军方面所 起的重 要作用，

满意地注意到各国政府、 各国际 组织和国家组织
对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 问题的
特别会议） 宣布联合国创立 H 10 月 24 HJf 始 的一 周

为裁军目标宣传 周的 决定给予广泛和积极的支持， R9

回顾大会第十 二届特别会议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 结论文件》90附件五所载 关 于 世
界裁军运动的各项建议， 特别是其中关千裁军周应予
继续广 为举 办的建议， 91

井回顾其 1978 年 12 月 14 日 第33/ 7 1D号、 1979

年 1 2 月 1 1 日 第 34/8 31号、 198 2 年 12 月 9 日 第37/
78 D 号和 198 3 年 1 2 月 20 日第38 / 18 3L号决议，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 千各国政府组织和非
政府组织举办裁军周的后续措施的报告； 92

89第S-10/ 2 号 决议， 第 102 段。
气大会正式记求， 第 I ·二届 特别 会议， 附什））， 议 和 顶 I I

9 至 1 3 , A/S-12/32 勺义1'1。
9 1 同上， 附什Ji., 第 12 段。
GZA/39/ 493。

2. 对强有力地支持和积极参 与 举 办裁军周的－ • 

切国家以及各个国际性的和国家性的政府组织和非政

府组织褒示赞赏；

3. 对干军备竞赛一一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一一·的

持续升级， 以及对于军备竞赛 扩展到外层 空 间势将产

生的严重 危害国杯和平 与 安全并增加 爆发核战争危险

的迫切危险亵示严重关注；

4. 强调新 闻传 播 媒介在促使世 界公众对裁军周
的 目的和各方在裁军周范围内所采取各项措施的了解
方面起有重 要作用；

5. 蕙 议所有国家于 198 5 年将举办裁军 周 活 动

同 庆 祝联合国成立四十 周 年、 国 际 青 年 年和其他纪念
H 密切联系起来；

6. 请所 有 国家在裁军周期间采取地方一级的适
当措施时， 计及秘书长所制订的裁军周 模范方案的各
组成部分； 93

7. 请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其职
权范围内加强活动以传 播关于军备竞赛 、 特别是核军
备竞赛各种后果的新 闻 ， 并请它 们将活动情况通知秘
书 长；

8. 并请各国 际非政府组织积极 参 与 举 办 裁 军
周 ， 并将所进行的活动通知秘书长；

9. 又请秘书长尽可能广 泛地利用联合国新 闻传
播 媒 介， 促进世 界 公众更 好地理解裁军问题和裁军周
的 目标；

1 0. 请各国政府继续按 照 大会 第33/ 7 1D号决
议， 将它们 为促进裁军周 目标而举办的活动通知秘书
长；

1 1 . 请秘书长按照第 33/71D号决议第 4 段的规
定， 将一 份 关 于本决议各 条款执行情况的报告提交大
会第四十届会议。

1984 年 12月17日
第 102 次全休会议

"3 A/34/ 436。



104 大会 － 第三十九届会议

K 

停止核军 备 竞 赛 和核裁 军

大会，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 后文件»“第 11段指

出， 核军备竞赛非但无助于加强各国安全， 反而削 弱

各国安全， 并增加爆发核战争的危险， 单凭现有武库
中 的核武器， 就足够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又回顾大会在«最后文件“第 47 段 中 认为， 核武器

对人类和人类文 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 必 须停止

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 切 方面， 以便防止涉及核武器
的战争的危险， 在这方面， 最终目标是彻底 消除核武
器，

注意到 1983 年 3月 7 日至 1 2 日在新德 里举行的

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

言中宣 布， 核军备竞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又 见 升 级，

加上对核威慑 学 说的信赖， 已 增加了爆发核战争的危

险， 导致国际关系上更大的不安全和不稳定； 会议又

指出， 核武器不仅是战争武器， 并且还是大规 模灭绝
性 工具， 94

相信核裁军谈判 同 一 切国家休戚相关， 因为少数

几个国家武库内核武器的存在以及这种武器数量和质

量上的发展均将从根本上直接危及核武器国家和无核
武器国家的重大 安全利益，

认为 必须停止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一 切 试 验、

生产和部署， 作为导致达成大量裁减 核力 量 的第 一

步； 在这方面， 欢迎 1 984 年 5月 22 日阿根廷、 希腊、

印 度、 墨 西哥、 瑞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国家和政

府首脑的《联合声明», BO 

深信迫切需要采取建设性行动， 停止和扭转核军
备竞赛，

1. 相信应当加紧努力， 以 期 作为最优 先 事 项，

开始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 第 50 段的

规 定， 进行多边谈判；

2. 请裁军谈判会议于其1985年会议开始时设立

94参 看A/38/132-S/15675 和Corr.I 及 2 ' 第 ． ＼＇J , 第 28

段。

一个特设委员会， 研讨《最后文件“第 50 段， 并向 裁军

谈判会议建议如 何能最完善地按着适当阶段开始就下

列具备适当核查措施的协定进行多边谈判：

( a )  停止核武器系统的质量改善和发展；

( b )  停止牛产一 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和武器用裂变材料；

( C )  大 幅度裁减现有核武器， 以 期最 后 销 毁这
种武器；

3. 请裁军谈判会议将其对本议题的审议情况 向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4. 决定将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项

日 列入第四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L 

1984 年 12 月 17 日

第 102 次 全休会议

第 十 届 特 别 会议 各 项 建议 和 决定 的 执行 情 况

大会，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d最 后 文件》“第 28 段
确认， 裁军谈判的成败关系到世界上一 切人民的重大

利益， 因 此， 一切国家都有责任为裁军领域的努力作

出贡献， 并且一 切国家有权参加裁军谈判，

回顾其 1983 年 1 2月 20 日第 38/ 183F 号决议 吁

请各国政府， 除了别的以外， 鼎力协 助停止和扭转军

备竞赛， 特别是核领域的军备竞赛， 从而减少核战争

的危险，

注意到在裁军谈判会议 1984 年会议 上， 二 十 一

个非成员国参加了会议的工作，

1. 重申所有非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国家均有

权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关于实质问题的全 体 会议 的 工

作；

2. 请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勿滥用裁军谈判会议

议事规则以阻止非成员国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

的工作。

1984 年 12 月 17 日

第 102 次 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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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国 际合作 裁 军

大会，

再次强调迫切 需要积极持续的努力以加紧执行大

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

会议） 一致通过的 《最后文件》“所载并经大会第 十 二

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专 门讨论裁军问 题 的 特 别 会议）

《结论文件产所核可的各项建议和决定，

回顾1979 年12 月 11日 «国际合作裁军宣言沪只

1981 年12 月 9 日大会第 36/92D 号决议、 1982 年 12

月 9 日大会第 37/78B 号决议和1983 年12 月 20 日第

38/183F 号决议，

强调消除核战争的危险、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达成

裁军一—特别是达成核裁军一一对于维护和平 及加 强

国际安全具有莫大的 重要性，

对于持续的核军备竞赛和新发动 的 一轮更为危险

的核军备数量竞赛和质量竞赛一一所有这一 切 均对国
际局势和国际关系产生极端 不 利 的 影 响——· 深 褒 关

切，

铭记着一 切国家均与有效裁军措施——从而可以

腾出相当数量的 资金和物质资源用于所有国家， 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的达成， 休戚相

关 ，

考虑到反对军备竞赛和反对核战争危险升级的 群
众和平 运 动与反战 运 动 活 动日增，

澡信有必要在各国政治善意的 基础上， 遵照联合

国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加 强建设性的国际合

作以争取胜利完成裁军谈判，

强调各国遵照《联合国宪章》 负有执行1970 年10

月 24 日《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 友 好关系和合作的

国际法原 则 的 宣 言)
98所核可的， 彼 此合作以维护 国 际

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而积极和建设性地合作以达成裁

军目的 的义务乃是该项责任不可或缺 的 一部分，

“ 第 34/88 号 决议。
“第 2625(XXV) 号决议， 附件 Q

强调在国际合作以达成裁军目标 的 范 围内， 必须

在均等安全原 则 基础上通过逐步限制和裁减核武器直

至完 全 消除一 切种类核武器的途径来防止核战争，

褒示深信具体政治善意的表现 ， 包括单方面的措

施， 例 如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势将为各国

本 着合作精神以解决各项裁军问题创造 更 好 的 条件，

强调各种颇为易于执行而 同 时 又 十 分 有 效 的 提

案， 以及旨在 消除在世界或区域范围使用或威胁使用

武力的协议， 都大大有助于达成此项目的 ，

铭记着联合国在联合各方 的 努力、 维持和促进各

国间 的 积极合作以解决裁军问题方面， 负有首要责任

并发挥中心作用，

］ ．  吁请一 切国家在实施大会第 十届 特 别 会 议

«最后文件汀时， 积极奉行«国际合作裁军宣言汪所载各

项原 则和理想， 其办法是积极参加各项裁军谈判， 以

期达成具体的成果， 并在对等、 平 等和安全不受减损以

及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基础上进行这 些 谈 判，

同时避免发展军备竞赛的 新渠道；

2. 着重指 出 加强联合国履行其按照 «联合国宪

章》维持 国 际和平 与安全的责任的效能的重要性，

3. 强调有必要不作战争宣传， 特别是全球性或

有限核战争的宣传， 并不制订和散播任何危及国际和

平及作为发动核战争的理 由 根据 的理论和概念， 因 为

此种理论和概念势将导致国际局 势 的 恶 化， 进 一步加

剧军备竞赛， 并同普遍公认的国际合作以促进裁军的

必要性的概念是背道而驰的 ；

4 .  宣告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以及阻止充分执

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言)97 的 企 图 ， 都 是

违 背国际合作裁军理想的现象；

5. 褒示坚决相信， 如要为求达成裁军目标 的国

际合作切 实 有 效， 各 国一主 要 是 拥 有 核 武 器 国

家——无可避免地必须采取防止核战争的政策；

6. 吁请各个身为军事集团成员的 国家， 在第十

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叶 的 基础上， 井本着国际合作裁

军的精神， 促 进 逐步相互限制各 自 集团的军 事 活 动，

从而创造解散各该集团的 条件；

．7 ，第 1 5 1 4 (XV)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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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吁请全 体会员国， 特别是在进行大会第十 二

届特别会议所发动的世界裁军运动98方面， 应当 除了

别的以外， 还要通过其教 育系统、 大众新闻 媒介和文

化政策等渠道， 培养和散播国际合作裁军的理想；

8. 吁请联合国教育、 科 学及文化组织继续考虑

旨 在通过研究、 教育、 新闻、 通讯和文化活 动以加强

国际合作裁军的理想的措施， 以便进 一步动员世界公
众舆论来促进裁军；

9. 吁请一切国家政府在遵守 安全不受减 损的原

则的同时， 鼎力协 助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 特别是核

领域的军备竞赛， 从而减 少核战争的危险。

N 

1984 年 12 月 17 日

第 102 次全体会议

裁 军 谈 判 会议的报 告

大会，

回 顺 其 1 979 年 1 2 月 1 1 日 第 34/83B 号 决 议、

1 980 年 1 2 月 12 日第 35/1 52] 号决议、 1 981 年 12 月
9 日第 36/ 92F 号决议、 1 982 年 1 2 月 9 日第 37/ 78G 

号决议和 1 983 年 1 2 月 20 日第 38/ 1831 号决议 ，

＇ 又回顺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

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的 《最后文件》79以及大会第 十 二

届特别会议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的

《结论文件》， 90

审议了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 99

深信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裁军问题的单一 多边谈判

机构， 应在就各项优先裁军间 题和执行大会第十届特

别会议《最后文件“第三章所载《行动 纲领汀而进行的实

质性谈判中， 发挥关键性作用，

重申特设委员会的设立为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各

项目的多边谈判提供 一 个最完善的体制， 并有助于加

强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作用，
-

六大会正式记录， 第十二届特 别 会 议， 附件》， 议 程 项
日 9 至13 , A/S-12/32 号 文 件， 附 什 h 。

“同上， «第三十九届会议， 补编第 27 号»(A/39/27) 。

对大会虽己 一再要求 ， 而且裁军谈判会议绝大多

数成员国 亦已表示了明确的愿望 ， 但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 984年会议 期间再度未能设立 一 个 就停止核军备竞赛

和核裁军进行 多边谈判的特设委员会 ， 褒示悚惜，

又对裁军谈判会议未能设立其题为“ 禁止核试验”

的议程项目 1 下的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特设委员

会、 防止核战争特设委员会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特设委员会一事， 褒示悦惜，

1. 对裁军谈判会议今 年仍未能就其审议 多年而

H又是联合国定为最高优先和最迫切的任何裁军问题

达成具体协议， 褒示深切关注和 失望；

2. 请裁军谈判会议加 紧 工作， 更加认真地通过

谈判来履行其职责， 并就其议程上有关裁军特别是有

关 核裁军的特定优先问题采取具体措施I

3. 再次促请裁军谈判会议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
会议«最后文件»和大会 关于这些问题的其他有关决议

的各项条款 ， 于其 1 985 年会议继续或着手进 行 其 议

程上优先裁军问题的实质性谈判；

4. 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对现有的各特设委员会赋

予适当的谈判职 权 ， 并作为迫切事项设立其题为 “ 禁

止核试验” 的议程项目 1 下的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

军特设委员会、 防止核战争特设委员会和防止外层空

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

5. 促请裁军谈判会议不 再 延迟 地 着 手 进 行 谈

判， 以 期 制订 一 项 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草案；

6.  又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加 紧其工作， 制订 一 项

关 千 禁止一切化学武器的发展、 生产和储存以及销 毁

化学武器的公约 草 案 ， 并将此公约草案的初稿提交大

会第四十届会议；

7. 再次促请裁军谈判会议适当安排其工作， 以

便将其注意力和时间主要集中在优先裁军问题的实质

性谈判；

8. 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内反对就某些实质性裁军

问题进行谈判的成员国采取积 极立 场， 以便裁军谈判

会议能够在裁军谈判领域内有效执行国际社会 赋予它

的职 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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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请裁军谈判 会议向 人会第四 十 屈 会议提 出 ． 战争爆发的危险， 并在国际关系上导致了更大的不安

份有关其工作的报告；

10. 决定将题为 ＂裁军谈判会议 的报告＂ 的项 II

列入第四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

1984 年 12 月 17 日

第 102次全休会议

第 十 届 特 别 会 议 各 项 建议 和 决 定的执行 情 况

大会，

审 查 了 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 届 专 门 讨 论裁

军问题的特别会议） 所通过的建议和决 定19 的执 行 情

况 ， 也审查了 大会第十二届 特别会议 （第勹届 专 门 讨

论裁军问题的 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汃 如

回顾其197 8年6月30 H 第 S - 1 0/2 号 决议 、 l979

年12 月 ］ ］ 日第 34/ 8 3C 号 决议、 198 0 年 ]2 月3 H 第

35/ 46 号 决议、 198 0年 12 月 12 日第 35/ 152 E 号 决议、

198 1年 12 月9日第 36/92 M 号 决议、 1982年12 月9

日第 37/7 8 F 号 决议、 198 3年 12 月2 0 日第 3 8 / 1 8 3 H 

号 决议和 1982年7 月 ] 0 日第 S - 12 /2 4 号 决定，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第十 届 特别会议召 开 以来已 历

六年余 ， 而该届会议的建议和决定尚未 得到任何具体

执行结果， 并且在此 期间 ， 军备竞赛 ， 特别是核军备
竞赛 的势头日益增强， 世界有些地区 已 进 卒 步部署 （

核武器 ， 核武器国家之间缺乏建设性的对话 ， 已 达到

前所未有的地步， 全球每年军费 开 支 趋近 10,000 亿 美
元的惊人数 字， 人类面临 了军备竞赛扩散到外层 空 间

的 真 正 危险， 而防止核战争和促进裁军的 迫切措施却

仍未通过， 同时发 生了持续 不断的殖民统治和外国 占

领， 对独立国家进行公开 威胁 、 施加 压力和从事军事

干涉 以及违 反«联合国宪章»各项基本原 则的事件， 从

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

全 和不稳定，

又深信只有有效国际监督 下 的全面彻 底裁军才能

确 保 国际和平与安全， 并且最迫切的工作之 一是停止

和扭转军备竞赛并采取具体裁军措施， 特别是核裁军

措施， 而在此方面， 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事上重要国

家负f}主要的责任，

深感关 切地注意到裁军谈判 数年来一无寸进 ， 致

使 许前的国际局势更加危险和不安全， 而关千裁军问

题的谈判 远远 落后于军 备 领 域 迅 速 技 术 发 展 和武

f个一一特别是核武库一—持续扩大的 步 伐 ，

认为在目前情 况 下 ， 更 加 必 须 真诚地对所有各级

的裁军谈判 ， 特别是核裁军谈判 给予 新的推 动力， 并

介 4沙久的将来取得真 正的进展， 而所有国家都应避免

采取对裁军谈判的结果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任

何 行 动 ，

深信 由 各 会员国积极参加裁军谈判可使攸关全世

界人民 重 大利益的这种谈判取得成果， 从 而有助于维

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

重申联合国在裁军领域起有中心作用并负有主要

责任，

强调业经所有会员国在大会第十 二届特别会议一

致明确 航申以之作为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的通盘努力

基础的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M仍然 完全有效， 而

H其中所列的目的和措施仍然是有待达成的最重要的

迫切 H 标之 － ，

1 .  对于军备竞 赛特别是核军备 竞 赛 加 速 和 加

剧 、 肚界关系继续非常严重地恶 化 、 世界各地的 侵略

焦 点 和紧张温床情况 加 剧 、 从 而威胁到世界和平与安

全并增加核战争爆发的危险， 深表 关 切 ；

2 .  呼吁所有国家， 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军
事 上 项要国家， 采取迫切措施以便终止国际局势的严

对于已在进行的 即使是有限的裁减军备和裁军的 币 恶 化 ， 并 以裁军为 基 础 促进 国际安全、 停止和扭转
谈判的拖 延 ， 深表 关 切 ， ，个 备 竞 赛 、 发 动 真 正的裁军进程 ；

深信核军备的质量和数量竞赛重新升 级 ， 以 及 对 3. 请所有国家 ， 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和其中拥有

核威慑学说 和使用核武器的学说的依 赖 ， 已 增加 f 核 最 庞 人核武库的国家 采取迫切措施， 以 期 执行大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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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特别会议d最后文件＂的各项建议和决定， 并履行
《最后文件》 第三节所 载 “行动纲 领》 内的各项优先任
务；

4. 呼吁各大 国本着建设性和妥协的精神， 考虑
到全体 国 际社会的利益， 进行真正谈判， 以便停止军
备竞赛， 特别是核军备竞赛， 以及达成裁军；

5. 吁请裁军谈判会议将其工作集中于其议程上
各 项实质性项目和优先项目， 不 再迟延地着手进行有
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及核裁军和防止核 战争及防止外层

空 间军备竞赛的谈判， 并拟 订 一 项关于禁止核武器试
验的条 约 草 案， 和一 项关千全面有效禁止一切化学武
器的发展、 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化学 武 器 的 条 约 草

案

6 .  吁请裁军审议委 员 会遵照其任务规定加 紧 工
作并继续改进其工作， 以 期 就 其议程上的特 定项目作
出具体建议；

7 .  请所有在联合 国范围以 外进行裁军谈判和限
制军备谈判的国家， 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q最后
文件》 的有关条款， 将其谈判情况和（或 ）谈判结果随
时通知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

8. 决定将题为“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 议 和 决
定的执行情况 ＂的项目列入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p 

1984年 12月 17 日

第 102次全休会议

防 止 核 找 争

大会，

对核武器的存在和持续的核军备竞赛威胁 到人类
的生存， 感到震惊，

对于核军备竞赛的加 剧和 国 际局势的严重 恶化以
致核 战 争的危险增加 ， 深感关切，

深信消除核 战 争的威胁是目前最 迫 切 紧 急 的 任
务，

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47 至 50

和 56 至 58 段内有关 旨 在确保防止核 战争的程序的各
项条款，

还回顾 1983 年 3 月 7 日至 12 日在新德里 举行的

第七 次 不 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声称核武器 不 仅 是
战 争的武器， 并 且还是 大规模灭绝性 工具， 9,

又回顾 其 1981 年 12 月 9 日 第 36/81 B 号 决 议 、
1982 年 12 月 9 日第 37/ 78 I 号决议和特别 是 1 983 年

12 月 2O H 第 38/ 183G 号决议， 其中大会请裁军谈 判

会议作为最高优先事项， 着手进行谈判， 以 期就防止
核 战争的适当切合 实 际的措施达成协议 ，

审议了裁军谈判会议 1984 年会议的报告， 99

深为 关切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 1984 年 会 议 再
次 未能开始 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考虑到大会第二 十 九届会议关于这个项目的审议
经 过，

深信防止核 战争和减少核 战 争危险 乃是攸关世界
上所有人民重 大 利益的最高优先事项，

还深信防止核 战争的问题极其重 要， 不 能 只 靠核

武器 国家来 解 决 ，

］ ．  遗憾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 虽 己 就防止核 战
争的问题进行了两年讨论， 但 它 至 今 甚 至 未能设立 ．

个附属 机构来审议防止核 战争的适当而 实际的措施；

2. 再次促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最高优 先 事项，
着手进行谈判， 以 期就 防止核 战争的适当而 实际的措
施达成协议， 并为此目的， 在 1985 年会议开始 时成一it
一个关于这项问题的特设 委 员 会；

3. 深信鉴千这项事务的迫切性和现有措施的欠
缺或 不足， 因此有必要制订适当步骤以加 速防止核 战

争的有效行动；

4. 请秘书长 编制 一 份有关这方面步骤 的 报 告，
该报告应该及时编 就 ， 以便于 1985 年 4 月 送 交裁军谈
判会议并提交大会第四十届会议；

重申所有会 员 国的共同责任是使后代 免 遭另 一 次 5. 请所有各 国政府最迟 于 1985 年 2 月 1 日 向
惨不堪言并必然是核 战 争的世 界 大 战， 秘书长提出其就 加 速采取防止核 战争问题的有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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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骤的意见， 以便这些意见 可 在编制 上述报告时予 4. 请会员国向秘书长提 出其意见和建议；
以考 虑 ； 5 .  请秘书长向裁军审议委员会提供执行本决议

6. 决定将题为“防止核战争”的项目列入第四十 的一 切必要协助。

届会议临时议程。

大会，

Q 

1984 年 12月 17 日
第 102 次全体会议

审 查« 宣 布 1980 年 代 为 第 二 个

裁军十 年 宣 言 》

回顾其 1980 年 12 月 3 日第 35/ 46 号决议， 其中

通过«宣 布 1980 年 代 为第二个裁军十 年宣言»'

对 《十 年》 的宗 旨和目标至今 远未实 现， 褒示关
切，

对军备竞赛 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持续升级， 感到
震惊，

对合格科学家最近于其论文中所 载关于在 目前情
况下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的叙述， 感到震惊，

对于愈来愈多的人力物力资 源耗费于军 备 竞 赛，
深感关切，

对于至 今 尚未就核武器此一关键问题进 行 谈 判，
褒示痛惜，

深信迫切需要 恢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
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间的双边谈判和裁军谈判会
议进行的多边谈判，

1.  决定在 1985 年大会第四十届会 议 期 间着手

对 «宣 布 1980 年 代为第二个裁军十 年宣言》 的执行情

况进行审查和评价 ；

2. 请裁军审议委员会 1985 年会议对 ＂宣 言》 的
执行情况进行初 步评 价以及提出可以 确 保 进 展 的 建
议， 并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3. 吁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将任何会员国 认为需 要
予以审查的任何有关 事项列入其评 价中 ；

大会，

R 

1984 年 12月 17 日

第 102 次全休会议

裁 军 审 议 委 员 会的报告

审议了裁军审议 委员会的报告，100

再次强调对大会第十届 特别会议（第一届 专 门 讨
论裁军问题的 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 内所 载 各项有

关 建议和决定采取有效后续行动的重 要性，

考虑到大会第十 二届 特别会议（第二届专 门 讨 论
裁军问题的 特别会议）« 结论文件)

110的有关章 节，

认为裁军审议委员会已在审查裁军领城内各项问

题并就这些 间 题提出建议， 并在促进执行大会第十届
特别 会议各项有关 决定方面， 发挥 了 重 大作用并作出
了 重 要 贡 献，

希望加强裁军审议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的审议机
构的效能，

回顾其 1978 年 12 月 14 日第 33/ 71H 号、 1979 年
12 月 11 日 第 34/83 H 号、 1980 年 12 月 12 日 第 35/

l 52F 号、 1981 年 1 2 月 9 日第 36/92B 号、 1982 年12

月 9 日第 37/ 78H 号和 1983 年 12 月 20 日第38/ 183E

号 决议，

］ ．  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2. 注意到裁军审议 委员会 尚未完成对其议程上
一些项 目的审议；

3. 请裁军审议委员会按照大会第十届 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 第 118 段规定的任务和大会第 37/ 78H 号

决议第 3 段的要求， 继续进行其工作， 并为此 目 的，
在 其 1 985年实质性会议上竭尽全力就 其议程 上 未 决的

1 0 0 伈J I ·. , « 补 编第12 廿>> (A/3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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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达 成具体建议， 同 时要照顾到 大 会 各项有关决议
及其 1984 年实 质性会议的成果，

4. 清裁军审议委员会在 1985 年举行不 超 过 四

周 的会议， 并 向 大 会 第 四 十届会议提 出 一份实质性报

告， 内 载 关 于 其议程所列项 目 的具体建议；

5. 演秘书长将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和 大 会第

三十九届会议有关裁军事项 的 所有正式记录转交裁军

审议委员会， 并提供该委员会于执行本决议时可能需

要 的 一 切协助；

6. 决定将题为＂裁军审议 委 员 会 的 报告” 的项 目
列入第 四 十届 会议临时议程。

1984 年 12 月 17 日

第 102 次全休会议

39/149. 《宣布 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叶的

执行情况

大会，

回 瞩其第三 十 四 届 会议第 34/80B 号决议 中 所 戴

预订于 1981 年 在科伦坡召 开 印 度 洋会议的决定，

又固 顺大会决定竭尽全 力 ＄ 考虑到印 度 洋 地 区 的

政治和安全气氛 以 及调 和 各 方 意 见所取得的 进展， 并
按照其正常工作方法， 以 便 完 成会议 的 所 有 筹 备 工
作， 包括确 定召开会议的 日 期，

还 回 顺其第三十八届 会议第 38/ 185 号 决 议 关 于
在 1985 年上半年召开会议的决定，

回 顺 印 度 洋特设委员会在 1984 年 内 所进 行 的 意

见交换， 102

注 意 到 各 方就该地 区 不 利 的 政 治和安全气氛交换

了 意 见，

又注意剽特设委员会所审议的 各项文件，

澡僖 由 于 大 国 为 了 争夺而在 印 度 洋持续其军事存

在， 从 而迫切需要采取实 际步骤， 以期早 日 达 成《宣
布 印 度 洋 为 和平 区 宣言）的 目 标，

认 为 该 地 区 内所有其他的 外 国 军 事 存 在 违 反 了
«宣布 印 度 洋为 和平 区 宣 言》 的 目 标以 及《联合 国 宪章》

回 瞩其 1971 年 12 月 16 日 第 2832 (XXVI)号决议 的宗 旨 和 原 则 ， 因此更加迫切需要采取实际步骤， 以
所载 的《宣 布 印 度洋 为 和 平 区 宣 言>, 并 回 顾其1972年 期早 日 达 成《宣言》的 目 标，
12 月 15 日 第 2992 (XXVII) 号、 1973 年 12 月 6 日 第
3080 (XXVIII) 号、 1974年 12 月 9 日 第 3259A (XXIX)

号、 1975 年 12 月 1 1 日 第 3468(XXX) 号、 1 976 年 12

月 14 日 第 3 1/88 号、 1977 年 12 月 1 2 日 第 32/86 号、

1 978年 6 月 30 日 第 S 一 10 / 2 号 、 1978 年 12 月 14 日
第33/68号、 1979 年 12 月 1 1 日 第 34/80A 号和 B 号、

1980年12 月 12 日 第 35/150 号、 1981 年 12 月 9 日 第

36/90号、 1982 年 12 月 1 3 日 第 37/96 号 和 1983 年 12

月 20 日 第 38/ 185 号决议以及其他有关决议，

进一步 回 顺 印 度 洋 沿 岸 国 和 内 陆 国 会 议 的 报
告 ， 101

重 申 其信念， 达 成《宣 布 印 度洋为和平区 宣言＂ 目

标的具体行动， 将对加 强 国 际 和平与安全作 出 重大 的
贡献，

I“ 同上， 0第三十 四 届会议， 补 编 第 45 号> CA/34/45 和
Corr. 1 ) 。

井认为 在 印 度 洋建 立 和平区需要 沿 岸 国 和 内 陆

国 、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 事 国 和主要海 事使用 国 的积极

参加 与充分合作， 以确 保和平与安全条件 建 立 在《宪

章＂的 宗 旨 和原 则 以 及 国 际 法 的普遍原 则 的基础上，

又认为 建 立 和平区需要区域内 各 国 的 合 作 与 协

议， 以 确 保q宣 布 印 度 洋 为 和 平 区 宣 言）所设想的该地
区 内 的 和平与安全条件， 以 及对沿岸 国 和 内 陆 国 的 独

立 、 主 权 与 领 土 完 整 的 尊重，

吁清各方通过表现其达成《宣布 印 度 洋 为 和 平 区

宣 言》 目 标所必 需 的政治意愿而重新作 出真诚 建 设 性

的努力，

对千该地区严重险恶 的 事态 发 展所 引 起的 危 险 以
及 由 此而使和平、 安全与稳定 发 生 的 急剧恶化， 从而

1 01见A/AC. 159/SR. 238 - 242, 244 - 253, 和255 - 258和
A/ AC. 159/SR. 229 - 262／更正。




